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2〕20号

申请人：殷某某，男，住址：江西省南昌市

被申请人：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马长江  职务: 局长

住所地：北环路12-1号

第三人：某礼品店。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举报函逾期不予答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2年12月20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其于2022年9月30日向被申请人邮寄举报函，挂号信单号为（XA04378384936）。被申请人于2022年10月5日签收后，至今未处理申请人的举报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十九条，《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等规定。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对举报函逾期不予答复违法，并责令其限期书面告知处理结

果、奖励申请人。

被申请人称，执法人员于2022年8月11日当日在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收到申请人投诉：其于8月4号通过视频号的推荐加了该店工作人员的微信，想购买一些补品送人，于是在该店老板朋友圈发现一款好的药品：安宫牛黄丸，该店人员声称为同仁堂内供的安宫牛黄丸。申请人购买了3盒六粒的安宫牛黄丸，共花费了12600元，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给该商家。申请人在今天食用过后有点不舒服，于是查询了相关的资料以及问了相关的专业人士。发现该产品存在问题：1.该产品属于药品管理法所认定的劣药，该产品并没有任何的进口批号，以及该产品也不是同仁堂生产的。2.该产品所添加的配料成分大多数属于国家明文禁止作为食品原料的，长期服用会对人体造成伤害。3.该产品所添加的犀角属于野生动物的成分，售卖野生动物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4.该产品没有任何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日期、保质期。该人员为了谋取利益不惜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实属不把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放在眼里。还请市场监管处理这个问题。接到该投诉后，被申请人的执法人员于2022年8月11日对第三人进行现场检查，并于2022年8月12日对第三人的经营者进行询问调查。综合调查情况如下：

当事人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如下：单位名称为某礼品店，经营者为陈某某，经营项目为：一般项目：礼品花卉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包装服务；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日用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珠宝首饰零售；水产品零售；水产品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酒类经营，登记日期为2022年02月24日。

二、现场为茶叶店，现场待售商品均为茶叶，现场未发现标识为“安宫牛黄丸”的商品实物，无法进行检验鉴定，无法认定标识为“安宫牛黄丸”的商品的性质，也无法鉴定其中是否含有投诉人反馈的违禁的成分。

三、通过与申请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比对，申请人提供的聊天记录均为与第三人工作人员辛某某的聊天记录，未发现其与第三人经营者陈某某直接联系的记录。陈某某在调查中陈述，其对销售标识为“安宫牛黄丸”的商品的情况不知情，本人平时不在店内负责经营，该店的经营实际由店长辛某某负责，标识为“安宫牛黄丸”的商品是辛某某私自对外销售。

四、对于申请人已经购买的商品，是店长辛某某邮寄到申请

人住所，陈某某已经明确否认标识为“安宫牛黄丸”的商品是其销售的，在当事人不认可，又缺乏充足的旁证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即使申请人手中的样品进行检测，无法证明检测的样品与申请人购买的样品之间的关联性，其检测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
五、因现有证据无法确定申请人投诉的标识为“安宫牛黄丸”

的商品的性质，需要对辛某某进行调查，与陈某某的供述的情况进行质证，以便于查找标识为“安宫牛黄丸”的商品的来源，通过源头来认定安宫牛黄丸的性质，但是至今仍未联系到辛某某本人。

对该次投诉，当事人拒绝接受调解，被申请人于2022年9月28日，在全国12315平台中已经回复申请人。

被申请人于2022年10月8日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信后，于2022年10月13日电话告知申请人已经收到举报信，并对该案件进行进一步调查核实。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被申请人通过网络查询到经营者提供的辛某某的电话号码1345585xxxx属于移动号码，该电话多次拨打均无法接通，为查明辛某某的身份信息，被申请人于2022年10月20日，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乳山分公司邮寄了乳市监协查〔2022〕52号协助调查函请其协助调查1345585xxxx所有人的身份信息，该邮件已经于2022年10月21日被签收。至今尚未收到反馈。

为核实是否还有其他消费者通过第三人乳山市某礼品店账户购买安宫牛黄丸，被申请人于2022年10月20日向山东乳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邮寄了乳市监协查〔2022〕51号协助调查函，请其协助调查2022年2月24日至2022年8月12日之间某礼品店对公账户的收款情况。该邮件已经于2022年10月21日被签收。至今尚未收到反馈。

为查明辛某某通过微信交易安宫牛黄丸的详细情况，被申请人于2022年10月20日向深圳市南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邮寄了乳市监协查〔2022〕53号协助调查函请其协助调查涉案微信号所有人实名认证信息，与安宫牛黄丸有关的微信聊天记录、朋友圈发布信息，微店中安宫牛黄丸的销售记录，微信账户收款记录等情况，该邮件至今仍未送达。

为核实辛某某是否通过抖音渠道对外销售标识为“安宫牛黄丸”的商品，被申请人于2022年10月20日向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邮寄乳市监协查〔2022〕54号协助调查函，请其协助调查辛某某使用的抖音号所有人实名认证信息，与安宫牛黄丸有关的聊天记录，安宫牛黄丸的销售记录，该账户收款记录。该邮件已经于2022年10月24日被签收。至今尚未收到反馈。   

2022年11月1日，被申请人电话告知当事人：因为案情复杂，被申请人邮寄的协助调查函均未收到复函，现有证据不足，无法立案。根据《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第八条获得举报奖励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一）有明确的被举报对象和具体违法事实或者违法犯罪线索，并提供了关键证据；（二）举报内容事先未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掌握；（三）举报内容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处结案并被行政处罚，或者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被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因现有证据不足，无法立案，申请人不符合获得举报奖励的条件。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

法、法律适用正确，请求行政复议机关予以维持。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举报函及快递单号截图，身份证复印件，快递截图等证据。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举报函，个体户信息，陈某某身份证复印件，现场笔录，询问笔录，收款收据及山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现场照片，微信账号及搜索截图，安宫牛黄丸照片，1345585xxxx通话未接通截图，投诉人信息截图，乳山农商银行微信收款通知截图，乳山农商银行智e付收款码照片，乳市监协查〔2022〕51号、乳市监协查〔2022〕52号、乳市监协查〔2022〕53号、乳市监协查〔2022〕54号协助调查函及送达回证、邮件物流截图，《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与申请人号码：1527926xxxx的通话记录、通话记录详单调查截图等证据依据。
经审理查明：2022年9月30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书面邮寄举报函，称第三人的工作人员销售的安宫牛黄丸属于劣药，存在没有进口批号、配料成分违禁有害、添加野生动物成分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情形，被申请人应依法处罚并奖励申请人。申请人曾于2022年8月11日通过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投诉其与第三人就安宫牛黄丸产生的消费纠纷。被申请人于2022年10月5日收到该举报函后，在之前的调查基础上，又采取了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乳山分公司、山东乳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南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单位邮寄协助调查函等方式以期查明案件事实，未果。申请人于2022年12月20日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要求确认被申请人超期不予回复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答辩期间，向复议机关提交了2022年10月13日、2022年10月18日和2022年11月1日与申请人号码：1527926xxxx的通话记录、通话记录详单调查截图等，但通话内容无法证实。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所涉及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请人是否按法定期限履行了法定职责。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按期告知申请人该案的办结结果，

并未履行其法定职责。被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已经展开了相应

调查，并以电话形式告知申请人，已经履行了法律职责。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只提供了与申请人通话的记录，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通话内容，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的相应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逾期未回复举报函违法。

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2月17日




